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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深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改革“十条举措”》的通知 

吉环规字〔2025〕1号 

 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、梅河新区（梅河口市）生态环境局：
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》（环固体〔2025〕10号）有关要求，适当简化、放宽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程序和要求，持续做好危险废物领域“放管服”工作，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、减负增效，服务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，我厅研究制定了《吉林省深化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改革“十条举措”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组织落实。 

　　特此通知。 

　　 

　　 

吉林省生态环境厅         

　　2025年10月31日          

  

